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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堆长期停堆安全管理

（2017年4月11日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布）

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

本导则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解释

本导则是指导性文件。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不同于本导则的

方法和方案，但必须证明所采用的方法和方案至少具有与本导则相

同的安全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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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1.1 目的

1.1.1 长期停堆是反应堆运行期间一种较长时间的停堆状态，

即反应堆处于卸料状态，或处于深度次临界且无需采取冷却措施。

在此状态下，反应堆不必采取与正常运行要求完全一致的监测、试

验、维护和检查等措施。本导则对研究堆长期停堆期间的核安全管

理提供指导，也对处于长期停堆状态的研究堆恢复正常运行提供指

导。

1.1.2 长期停堆管理的目的是在合理的人力和物力投入的前提

下，进行必要的维护和检查，使研究堆处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，根

本目的是通过合理筹划，进一步提高研究堆长期停堆期间的安全管

理能力和研究堆的安全水平。

1.2 范围

1.2.1 本导则适用于研究堆的长期停堆管理。鉴于不同研究堆具

有不同的设计特点，本导则中的要求应根据其对具体研究堆的适用

性进行具体处理。

2 长期停堆管理

2.1 拟进入长期停堆管理的研究堆应制定长期停堆计划，并向

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。长期停堆计划应包括以下内

容：

（1）长期停堆原因和预计停堆时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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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长期停堆管理期间反应堆维持的状态以及与此状态对应的

必需的系统和设备的配置清单，可以退出运行或临时拆除的核安全

相关系统、设备的清单；

（3）对需要维持功能的构筑物、系统和部件的维修、定期试验

和在役检查的要求，以及对其维护保养和巡视检查等的要求；

（4）保证次临界的措施；

（5）冷却剂的净化和监督要求；

（6）燃料的监督和管理措施；

（7）放射性废物贮存系统的监督管理措施；

（8）需要保留的运行人员及值班的要求；

（9）长期停堆期间辐射安全与防护的管理；

（10）运行规程等文件的修订；

（11）应急计划的修改；

（12）在长期停堆状态下，对营运单位报告制度如何履行的建

议。

2.2 在长期停堆计划中，应特别强调防止反应堆意外临界的措

施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最有效的措施是将燃料卸出堆芯。如果

燃料不卸出堆芯，则必须制定防止意外临界的措施，包括禁止移动

反应性控制系统、重新布置堆芯、插入附加吸收体、防止正反应性

意外引入等。

2.3 对于长期停堆计划中提出的简化、减免的管理措施应从安

全的角度论证其可行性与合理性。长期停堆计划应经过营运单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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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委员会认可后提交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审批。

2.4 经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长期停堆计划是营运

单位反应堆长期停堆管理的依据，也是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
对其进行核安全监督管理的依据。

2.5 除长期停堆计划中提出变更并得到批准的管理要求之外，

反应堆正常运行期间的其他管理要求仍然适用。

3 恢复正常运行

3.1 研究堆在恢复正常运行前应进行必要的准备，具体包括：

（1）营运单位应制定恢复运行前的检查、维修和试验项目的清

单，并提交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认可，清单的内容见 3.2（4）

的要求；

（2）对每个检查、维修和试验项目，营运单位应按既定要求制

定书面程序，程序包括目的、实施条件、实施步骤和验收准则；

（3）长期停堆期间退出运行的能动设备，必要时应作解体检查；

（4）对于检查和试验发现的问题，应采取必要的维修、更换等

措施，维修或更换完成后应重新进行试验、检查或功能再鉴定，以

保证其结果满足运行的要求；

（5） 除非经过论证并得到批准，否则进入长期停堆之前的所

有安全管理措施应得到恢复。

3.2 长期停堆的研究堆如需恢复正常运行，营运单位应向国务

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。在提交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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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之前，营运单位应组织对恢复正常运行的申请内容和可行性

进行审查。

申请的内容应包括：

（1）申请恢复正常运行的原因，包括该研究堆恢复正常运行后

运行功率、研究堆拟开展的应用项目、相对于该研究堆长期停堆前

的修改等；

（2）研究堆构筑物、系统和部件状况，包括长期停堆期间正常

运行的、减少运行的以及退出运行或处于保养状态的系统、设备清

单及其状况说明；

（3）长期停堆期间进行的检查、维修和定期试验情况及结果；

（4）恢复正常运行前的检查、维修、试验和功能再鉴定项目清

单，至少应给出下列安全相关和运行重要的构筑物、系统和部件（退

出运行和减少运行的系统和设备应重点关注）的检查、维修、试验

和功能再鉴定结果：

（a）核燃料系统；

（b）反应堆容器、堆池衬里；

（c）堆内构件；

（d）反应堆冷却系统、应急堆芯冷却系统、余热排出系统等的

管道（尤其是埋置管道）及泵、阀；

（e）保护系统、功率调节系统及报警系统的机柜、安全重要电

缆、开关设备和变压器；

（f）包容体和通风系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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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）其他安全系统。

（5）恢复正常运行前运行人员的培训及操纵人员持照情况。

3.3 根据恢复正常运行前的检查、维修和试验的结果以及拟恢

复的正常运行状态的要求，对技术规格书（运行限值和条件）的符

合性进行审查。如有需要，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升版，并将修订和升

版内容及其论证提交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审查并得到批准。

3.4 研究堆恢复正常运行前，营运单位应按照相关核安全管理

要求完成以下工作：

（1）配备满足要求的运行人员；

（2）必要时完成运行质量保证大纲及程序文件的修订；

（3）完成定期安全试验，试验结果满足验收准则。

3.5 研究堆在恢复运行过程中，若发现影响安全的问题，包括

放射性水平异常变化等，应及时停堆，并按营运单位报告制度报告

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。查清原因并采取合适的纠正措施后才

可以重新启堆和运行。


